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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自然人杨玉科。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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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深天地  指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自然人杨玉科先生 

东部投资 指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天地实际控

制人 

东部集团 指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深天地第一大

股东 

民丰投资 指  深圳市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股东 

康成投资 指 深圳市康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鹏城建筑 指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子公司 

大众物业 指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子公司 

恒通果汁 指 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派生成立康成投资，存续公

司东部投资继续持有东部集团51%股权。东部投资分立

后，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权比例增加至50.1%，从而

成为深天地最终实际控制人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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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杨玉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5006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雨田村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31 层 

联系电话 0755-2398263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任职情况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产权关系 

2007年-2010

年 
董事长 

深天地 深圳 
商品混凝土生产和销

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

工和销售 
是 

2010年-2012

年 5月 
董事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

工和销售 
是 

2012年 5月至

今 
董事长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

工和销售 
是 

2007年-2012

年 11月 
总经理 东部集团 深圳 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 

2007年至今 董事长 
东部集团 深圳 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 

东部投资 深圳 下属子公司股权管理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过相关处罚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5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最近3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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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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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

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

控制其他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序

号 
关联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1 

深圳市东部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01.4.30 24,488 
子公司股权

管理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 

2 

深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 

1986.7.8 25,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土地开发、房产经营；工业与民

用建筑、道路、桥涵、码头、港

口工程施工；管道、电器、机电

设备；工程总承包、地盘管理；

建筑材料；物业管理（凭资质证

书经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工矿、贸易、交通

运输、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开发、

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 

3 
深圳市建艺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1985.5.24 3,010.87 

房地产开发

经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 

4 
茂东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2011.12.21 

3,500万港

币 

房地产，投

资，贸易 
房地产，投资，贸易。 

5 

宝实达置业发展

（深圳）有限公

司 

2002.12.25 1,000 房地产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

业务（具体按进出口资格证书经

营）。 

6 
陕西恒通果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2.9.17 13,676 

果蔬类产品

的开发、加工

预包装食品批发（有效期至2012

年1月12日）。一般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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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销售 果蔬类产品的研究、开发；从事

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以上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及

前置许可项目）；以下由分支机

构经营：果汁加工、销售；浓缩

果蔬汁加工、销售；水果收购、

运输、销售；污水净化、城市污

水处理。 

7 

眉县霸王河工业

园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012.6.6 5,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园建设项

目投资、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自用设备进口；旧城改造；建材

购销（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8 
深圳市金河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1985.1.9 3,273.28 贸易 

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证字863

号办）；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物业租赁和管理；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9 
深圳市鹏城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 
1983.11.30 31,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A1014044030401正副本的范围

开展经营。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地块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凭

经营资格证书经营）；普通货运

（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

经营）。 

10 
深圳市橡塑实业

有限公司 
1998.5.13 800 

精细橡胶胶

粉、橡胶制品

购销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精细橡胶胶粉、橡胶制品购销；

粉体技术、制品设备的技术开

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11 
徐闻通达果汁有

限公司 
2002.4.10 

385.5 

万美元 

果蔬饮料及

罐头生产 

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有效期

至2014年3月10日）、罐头（果

蔬罐头，有效期至2014年1月27

日）；农产品种植、深加工、销

售；原材料收购自用。（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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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必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2 
深圳市东部工程

有限公司 
1992.7.29 10,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内

容，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

围内开展经营，在T208-0043地

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3 
深圳市大众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1993.5.6 1,000 物业管理 

住宅区房屋管理及公共设施维

修、房地产经纪、清洁卫生；所

属分公司附设停车场；承担单项

工程造价200万以下房屋建筑防

水工程施工（编号

B3121044030401资质证书），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负责所管辖的

物业（包括住宅区）的灭鼠、灭

蚊、灭蟑螂、灭蝇工作；小区道

路、直径0.5米以内的雨污水管道

支线工程施工；自营物业管理范

围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本市

范围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公共场

所、建筑工地、居民住宅区除四

害服务工作；家政服务（不含限

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

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游泳池（由

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办）。 

14 
深圳市东部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1999.3.10 1,000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机电安装及维修（不

含限制项目）；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除“四害”服务；房地产

经营。 

15 
深圳市润东房地

产开发经营公司 
1987.6.10 2,800 房地产开发 

天地开发、房地产、商品房经营、

地盘管理、室内装饰工程、房地

产交易等。 

16 深圳市东部建设 1990.10.6 800 工业建筑及 工业建筑及其建筑设备安装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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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有限公司 其建筑设备

安装施工监

理 

工监理；承担工业与民用项目的

建设监理业务；南头第五工业区

内场地平整，室内外排水系统、

供配电工程、通讯工程施工监理

及小区内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监

理；公路及城市道路建筑工程监

理业务；城市主干路；总长500

米以下城市道路的隧道工程；单

孔跨径80米以下、总长600米以

下的桥梁工程；招标代理（取得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

后方可经营）。 

17 
庆阳通达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09.12.22 2,4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18 
深圳市筑盈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1982.3.23 2,000 建筑工程 

机械土石方工程，市政道路工

程，给排水管道安装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14层

及以下、单跨跨度24米及以下的

房屋建筑工程、高度70米及以下

的构筑物、建筑面积6万平米及

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的

施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机械租赁。 

19 
深圳市东部进出

口有限公司 
1993.8.11 500 贸易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和专卖商品）；玻璃装

饰、玻璃装饰艺术的咨询；环境、

建筑模型的设计；进出口业务。 

20 
惠州市大亚湾建

艺实业有限公司 
2008.1.10 3,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

经营），国内商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 

21 

惠州大亚湾兴东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1.8.2 3,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

经营），国内商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 

22 
惠州市大亚湾圳

东房地产开发有
2011.8.2 1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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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23 

惠州大亚湾耀东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1.8.2 1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

经营）。 

24 

惠州大亚湾康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09.5.13 1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

经营）。 

25 
泰兴玩具（深圳）

有限公司 
1992.7.10 

3,200 

万元港币 

玩具生产与

销售 

生产玩具及其零件，生产经营塑

料制品及家用小电器，生产经营

电子线路板半成品及配套的电

子、五金配件（不可设腐蚀、电

镀加工工序），产品100%外销。 

26 
惠州市金惠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992.10.17 1,000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销售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钢材、铝材（不设商场、

仓库经营）。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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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的股东为杨玉科等163名自然

人，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决策效率较低；而且，东部投资自然人股东变动较为频

繁，不利于深天地控制权结构的稳定。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如下： 

1．为了维护深天地控制权结构的稳定，提高东部投资的决策效率； 

2．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深天地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意增持深天地的股权。 

因此，经东部投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东部投资实

施派生分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部投资的股权比例增加至50.1%，成为东

部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成为深天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初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

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2年10月31日，东部投资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东部投资分立事项。 

2012年11月15日，东部投资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东部投资分立事项。股

东大会出席股东151名，代表股份238,526,981股，同意东部投资分立事项的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表决权的100%，占东部投资股本总数的97.4057%。 

2012年11月15日，东部投资全体股东签订《分立协议》。 

2012年12月14日，东部投资分立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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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股份4,262.89万股，占深天地总股本

的30.72%，为深天地的第一大股东；东部投资持有东部集团51%的股权，为深天

地的实际控制人。 

东部投资共有股东163名，其中杨玉科持股88,534,215股，占总股本的36.15%。

根据东部投资的公司章程，杨玉科无法对其构成控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股份4,161.29万股，占深天地总股本

的29.99%，仍为深天地的第一大股东，东部投资持有东部集团51%的股权，仍为

深天地的实际控制人。 

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份88,534,215股，占东部投资总股本的50.1%，可间接

控制深天地29.99%的表决权，加上其直接持有的深天地0.0066%的股权，杨玉科

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29.9966%，成为深天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杨玉科 其他股东 

东部投资 

东部集团 

深天地 

36.15% 63.85% 

51% 

30.7222% 

0.0066% 

民丰投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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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分立，派生成立康成

投资，存续公司东部投资注册资本由24,488万元减少至17,671.50万元，存续公司

继续持有东部集团51%股权。东部投资实施分立后，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50.1%

股权，成为东部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成为深天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部投资股份变

动情况 

1.股权转让 

2012年9月21日，杨玉科与李长慧等54名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

定李长慧等54名股东将其持有的东部投资股份44,207,265股以每股1.723元的价

格转让给杨玉科。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65,732,265股，占东部投资股本

总额的35.50%。 

2.增资扩股 

 

杨玉科 其他股东 

东部投资 

东部集团 

深天地 

50.1% 49.9% 

51% 

29.99% 

0.0066% 

民丰投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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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2日，东部投资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1）杨玉科等12名东部投资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对东部投资增资58,640,964

元，其中31,091,117元作为注册资本，27,549,847元转入资本公积。 

（2）周跃武等75名自然人作为新股东以现金方式对东部投资增资53,955,581 

元，其中28,606,959元作为注册资本，25,348,622元转入资本公积。 

此次增资完成后，东部投资注册资本由185,181,924元变更为244,880,000元，

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份增加至88,534,215股，占东部投资股本总额36.15%。 

（二）东部投资分立 

2012年11月15日，东部投资全体股东签订《分立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分立方式 

东部投资采用派生分立方式，存续公司为东部投资，派生成立新公司为康成

投资。 

第二条 分立前后注册资本 

1．分立前东部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24,488万元，股份总数为24,488万股。 

2．分立后东部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17,671.5万元，股份总数为17,671.5万股。 

3．分立后康成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6,816.5万元，股份总数为6,816.5万股。 

第三条 分立后存续、新设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姓名 

1．分立后东部投资的股份总数为17,671.5万股，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杨玉科 88,534,215 50.1000% 

2 陈立文 8,000,000 4.5271% 

3 陈林范 8,000,000 4.5271% 

4 陈致忠 8,000,000 4.5271% 

5 张淑云 3,551,250 2.0096% 

6 李映厚 3,551,250 2.0096% 

7 董志仁 3,551,250 2.0096% 

8 刘德成 3,551,250 2.0096% 

9 薛振睿 3,551,250 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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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子英 2,663,434 1.5072% 

11 赵文华 1,663,434 0.9413% 

12 刘俊忠 2,663,434 1.5072% 

13 穆金峰 1,337,134 0.7567% 

14 张淑芳 2,663,434 1.5072% 

15 谢国辛 2,663,434 1.5072% 

16 姜东亮 1,048,726 0.5935% 

17 董  鹰 1,420,501 0.8038% 

18 范保光 1,160,250 0.6566% 

19 钱良成 3,551,250 2.0096% 

20 杨国富 3,551,250 2.0096% 

21 王景信 3,551,250 2.0096% 

22 邹光钦 2,663,434 1.5072% 

23 黄  海 2,663,434 1.5072% 

24 梁  振 2,663,434 1.5072% 

25 白志君 1,242,935 0.7033% 

26 李长慧 1,420,501 0.8038% 

27 宋晓强 1,420,501 0.8038% 

28 吕战富 1,420,501 0.8038% 

29 张解放 1,420,501 0.8038% 

30 林  珠 1,420,501 0.8038% 

31 李民兴 824,962 0.4668% 

32 李瑜华 825,050 0.4669% 

33 蚁  平 501,250 0.2836% 

合计 176,715,000 100.00% 

2．分立后康成投资由赵丹等131名股东组成。 

第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 

1．分立后东部投资的经营范围按原登记范围不变。 

2． 分立后康成投资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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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资产分割条款 

1．分立前东部投资资产总额970,674,520.22元，净资产总额397,326,491.72

元。 

2．分立后东部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资产总额860,074,388.29元，享有原东部

投资净资产总额286,726,359.79元。 

3．分立后康成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资产总额为110,600,131.93元，享有原东

部投资净资产总额110,600,131.93元。 

4．东部投资和康成投资按财产分割清单分割原东部投资的全部财产，并办

理相关的交接手续。 

第六条 债权分割条款 

1．分立前东部投资债权总额为626,488,133.81元。 

2．分立后东部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债权515,888,001.88元。 

3．分立后康成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债权110,600,131.93元。 

第七条 债务分割条款 

1．分立前东部投资债务总额为573,348,028.50元。 

2．分立后东部投资承担原东部投资债务573,348,028.50元。 

3．分立后康成投资承担原东部投资债务0元。 

第八条 股权处置条款 

分立后东部投资和康成投资按财产分割清单分割原东部的全部财产，并办理

相关的交接手续。分立后东部投资继续持有东部集团51%股权。 

第九条 对价支付条款 

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双方无需因协议项下的分立向对方支付对价。 

第十条 职工安置条款 

分立后东部投资全体职工由存续公司及派生公司共同安置。 

第十一条 违约条款 

分立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如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方式条款 

因分立协议发生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深圳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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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裁决。 

2012年12月14日，东部投资就上述分立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东部集团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东部投资派生分立实施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

例为30.7288%。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向深天地所

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预计没有能力履行该等全面要约义

务，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2012年12月17日，东部集团减持深天地101.60

万股股票。减持完成后，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4,161.29万股股票，占深天地总股

本的29.99%。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29.996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

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部集团持有的深天地股份4,161.29万股，持股比

例为29.99%，其中4,000万股已办理质押登记。除此之外，东部集团持有的深天

地其余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杨玉科直接持有的深天地

股份9,170股，亦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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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杨玉科 其他股东 

东部投资 

东部集团 

深天地 

50.1% 49.9% 

51% 

29.99% 

0.0066% 

民丰投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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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深天地最终实际控制人变

更，不涉及资金支付。信息披露义务人不需为本次权益变动支付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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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

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深天地主

营业务或者对深天地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12个月内深天地因自

身业务发展需要，且履行合法程序后，对深天地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根据其法定职权进行审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予以

配合和支持。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

处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深天地或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深天地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12个月内上市公司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且履

行合法程序后，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由上市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根据其法定职权进行审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予以配合和支持。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组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深天地现任董事会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

更换深天地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深天地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的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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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

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深天

地公司章程条款进行重大修改的明确计划。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深天地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

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是否拟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深天地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

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深天地业务和组织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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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深天地最终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深天地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亦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

争及关联交易等情形。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深天地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未

因违反独立性原则而受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或交易所的处罚。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维护深天地的独立性，保证深天地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上的独立。 

（一）人员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

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保证深天地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及深天地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保证深天地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深天地专职工作，不

在深天地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双重任职；保证本人推荐出任深天地董事和

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本人不干预深天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

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资产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其资产全部处于深天地

的控制之下，并为深天地独立拥有和运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

保证任何关联方不违规占用深天地资产、资金或其他资源。 

（三）财务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保

证深天地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保证深天地保持自己

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本人或本人的其他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保证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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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人的关联公司兼职和领取报酬；保证深天地依法独立纳

税；保证深天地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人不干预深天地的资金使用调度。 

（四）机构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并能独

立自主地运作；保证深天地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分

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保证深天地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

运作，不存在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五）业务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

力，深天地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保证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及

行使基于本人可能在深天地任职所产生的职务权利之外，不对深天地的业务活动

进行干预；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不与深天地同业竞争；保证尽可能规范并

减少深天地与本人及本人其他关联方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

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

间同业竞争的说明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与杨玉科之关联方东部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均从事

房地产开发业务。深天地与东部集团均在深圳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系

历史遗留问题所致： 

1．东部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1990年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

改变。目前东部集团储备的土地资源或地产项目主要位于广东、浙江、贵州地区。 

2．深天地被东部集团收购之前存有一定的历史储备土地，其预期收益较高，

为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东部集团没有将这些优质资产置换出去。为了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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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利益最大化，深天地自2005年在该等历史储备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开

发了诸如 “天地峰景”、“天地碧岭居”等地产项目。根据深天地的发展规划，

深天地决定在深圳开发完历史留存下来的地产项目后，不在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

储备有地产项目的地区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信息披露人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杨玉科承诺： 

（1）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优先考虑上市公

司利益的政策，通过内部调控措施，在选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避免与深天地在

项目开发时间、地点、产品类型、客户群体等方面的趋同。 

（2）在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方面，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从事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业务，以避免构成同业竞争。 

东部投资和东部集团承诺： 

（1）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优先考虑上

市公司利益的政策，通过内部调控措施，在选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避免与深天

地在项目开发时间、地点、产品类型、客户群体等方面的趋同。 

（2）在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方面，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业务，以避免构成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一）在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方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存

在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主要为深天地向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混凝土以及

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为深天地借款提供关联担保等，深天地已在其定期报告中对

该等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前最近 3 个会计年度，深天地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如下： 

1．关联销售 

深天地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有关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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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时间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销售商品类别 

2009年度 鹏城建筑 23,365,110.77 5.93% 商品混凝土 

2010年度 鹏城建筑 11,281,812.47 1.75% 商品混凝土 

2011年度 
鹏城建筑 44,066,414.36 6.65% 商品混凝土 

大众物业 1,209,248.00 1.68% 商品房 

为了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深天地与东部集团签订了“年度混凝土日常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对当年的关联交易总量、定价原则、货款支付方式等都制

定了原则性规定，并明确约定了“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

的交易定价原则。深天地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

关联交易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在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表决，东部

集团回避表决。 

2．关联担保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方为深天地借款提供担保有关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09-12-31 2010-12-31 2011-12-31 

东部集团 210,000,000 201,000,000 223,000,000 

鹏城建筑 — 19,500,000 20,000,000 

合计 210,000,000 220,500,000 243,000,0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针对关联交易问题，杨玉科承诺如下：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东部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深天地及其下属子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

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1-24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地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深天地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东部投资和东部集团承诺如下： 

（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深天地及其下属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

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地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深天地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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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

在以下行为： 

1．与深天地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高于深

天地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2．与深天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交

易。 

3．对拟更换深天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存在其他任何类

似安排。 

二、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

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深天地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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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

买卖深天地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

证券交易所买卖深天地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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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1-28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杨玉科及直系亲属名单、身份证明文件； 

2．东部投资分立协议； 

3．关于东部投资分立事项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4．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5．关于24个月内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说明； 

6．杨玉科及直系亲属关于前6个月未买卖深天地流通股的声明； 

7．杨玉科关于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的说明，以及最近3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的说明； 

8．杨玉科关于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9．杨玉科关于维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声明； 

10．杨玉科、东部投资及东部集团关于同业竞争的处理的承诺； 

11．杨玉科、东部投资及东部集团关于关联交易的处理的承诺； 

12．杨玉科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3．杨玉科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及相关人员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

个月内持有或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4．财务顾问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前六个月内相关机构和人员持有

或买卖深天地股票的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1层 

上市公司：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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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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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天地 A 股票代码  00002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杨玉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上市公

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份数量：9170股              股份比例：0.0066%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9170股。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 36.15%股权，未能实

际控制东部投资。因此东部投资通过东部集团间接持有深天地 30.72%

股权不计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4,161.29万股        变动比例：29.99%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不变。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部投资 50.1%的股权，成为东部投资控股股东，

东部投资通过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 29.99%股权计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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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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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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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玉科 

 

                                    签字：                 

 

二零一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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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郝为可                 赖昌源 

 

财务顾问协办人：                            

                              林鸽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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